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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和磁粉检测观察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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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等同采用 !"# $%&’：(%%)《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和磁粉检测 观察条件》（英文版）。

本标准等同翻译 !"# $%&’：(%%)。

本标准与 !"# $%&’：(%%)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上存在有编辑性差异，为此说明如下：

———按 !"# $%&’：(%%) 附录 ** 给出的等效的相应国际和欧洲标准，将引用文件中的欧洲标准改为与其等

效的国际标准，即：+, -.$ 改为 !"# ’.)(：)’’’。

为便于使用，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：

/）“本国际标准”和“本欧洲标准”一词改为“本标准”；

0） 用小数点“ 1”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“，”；

2）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；

3） 用 45 6 7 )1) 规定的引导语代替国际标准中的引导语；

本标准代替 45 6 7 &%’.—)’8&《黑光源的间接评定方法》。

9） 删除国际标准的资料性附录 **“文中未给出的等效的相应国际和欧洲标准”。本标准与 45 6 7

&%’.—)’8&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增加了范围（见第 ) 章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（见第 ( 章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安全提示（)’8& 年版的第 : 章；本版的第 $ 章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色对比技术（见第 - 章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荧光技术（)’8& 年版的第 )、(、$、-、& 章和附录 ;、附录 5、附录 <；本版的第 & 章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视力（见第 : 章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校验（见第 . 章）。

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。

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";< 6 7< &:）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光洁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45 6 7 &%’.—)’8&。



引 言

在对显示观察时，渗透检测和磁粉检测均需控制的有关环境条件，例如：

———在色对比技术中，充足的白光照明以获得可靠的检测结果。

———荧光系统中，在最低的白光照射下以获得充足的 !"# $ 辐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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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和磁粉检测观察条件
!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在磁粉和渗透检测中对观察条件的控制。包括对光照度和 !" # $ 辐射照度的最低要求

及其测量方法，适用于以肉眼作为主要观测手段的场合。

"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

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

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%& ’ ( )**+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（,-. )/01：0)))，,2(）

%& ’ ( 1)3345+ 电工术语 照明（%& ’ ( 1)3345+—133*，,67 533+3—8*+，,2(）

# 安全提示

应考虑国家和地方的所有有关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法规。

应尽量减少人暴露在 !"# $ 辐射下。应避免暴露在低于 993 :; 的 !" # $ 辐射下。应避免暴露在 !"

# & 和 !"# 7 辐射下（如来自损坏或开裂的滤片）。

$ 色对比技术

$%! 光源

检验应在日光或人工照明下进行，不应使用如钠灯等单色光源。

被检表面应均匀照射，应避免闪烁和反射。

$%" 测量

在工作条件下，应使用光照度计测量被检表面处的光照度。光照度计的标称光谱响应按 %& ’ ( 1)3345+
标定。

$%# 要求

被检表面光照度应大于等于 +33 <=。

& 荧光技术

&%! 紫外辐射源

检验应在标称最大强度值在 95+ :; 处的 !"# $ 辐射源（90+ :; 至 *33 :;）下进行。

注：!"# $ 的辐射照度会随使用时间变化，如随灯泡老化，反光罩或滤片的性能变化而变化。非常重要

的是降低来

自工件上可见背景光或其他 !"# $ 灯及未良好遮掩的其他光源对眼睛的直射。

&%" 测量

在工作条件下，应使用具有图 0 所示的灵敏度响应的 !"# $ 辐照强度计对被检表面处测量 !"# $ 辐射

照度。

测量应在紫外辐射源输出稳定后进行（开启不小于 03 ;>: 后）。

光照度测量按 *41 进行，光照度计上读数应不受 !"# $ 辐射影响。

&%# 要求

测量被检表面 !"# $ 辐照强度应大于 03 ?’ ;1（0 333!?’ @;1），并且光照度低于 13 <=，在 !"# $ 辐射源

打开并稳定后的工作条件下进行。

渗透检测的 !"# $ 辐射照度不应大于 +3 ?’ ;1（+ 333!?’ @;1）。

在操作者视场内无闪烁光、其他的可见光源或 !"# $ 辐射源下，环境可见光照度应低于 13 <=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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渗透清洗工位处被检表面的 !"# $ 辐照强度最低为 % &’ ()（%**!&’ +()），且光照度应低于 ,-* ,.。

! 视力

应与 /0 ’ 1 233- 要求一致。

" 校验

辐射照度计和光照度计应按制造商推荐的校准周期，使用可溯源到国家基准的标准器具进行校准。检

验周期不应超过 )3 个月。

!"# $ 辐射照度计应在 %4- 5( 波长的单一谱线上进行校准。仪器维修或受损后均应进行必要的校验。

当使用可分离的传感器和读数装置时，应对整个系统（包括读数装置和传感器）进行校验。

校验结果应形成校准证书，合格声明或检测报告等适当形式书面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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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———相关光谱响应；

"———波长!。

相关光谱响应是传感器给定波长（!）的辐照响应与在 #$% &’处的响应之比。

合格的传感器的相关光谱响应曲线不应进入阴影区域。图中 (，)，*，+ 如下述要求所限：

( 任何波长的相关光谱响应曲线不应超过 !,%-；

) 相关光谱响应曲线的峰值应出现在 #%% &’和 #.% &’间；

* #!# &’波长处的相关光谱响应曲线应低于 !,-；

+ /,% &’波长处的相关光谱响应曲线应低于 "-。

上图为一合格仪器产生的曲线的示例。

图 ! "#$ %辐射照度计的光谱响应

"""! ",,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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